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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處理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十七日行政院台八十九內字第○七九四八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五月四日行政院台八十九內字第一二五三六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十九日行政院台八十九財字第二一六九一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三日行政院台九十財字第○六四九二七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十八日行政院臺財字第○九一○○一一三九九號函修正 

一、依據 

依行政院八十九年三月十五日台八十九內字第○七五五二號函及九十年度中央政府九二一震災災後

重建第二期特別預算，由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以下簡稱重建基金會）及財政部分別捐

贈專款，交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以下簡稱信保基金）分別設置專戶運用及管理，特

訂定本處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一）協助九二一震災社區或集合式住宅受災戶依法設立之都市更新團體，取得都市更新貸款，以

加速災後社區及集合式住宅重建更新。 

（二）協助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之九二一震災弱勢災民，取得重建家園貸款，以加速其重建家園，

安居樂業。 

（三）分擔金融機構貸款風險，提高其承貸意願。 

三、專款來源及保證總額度 

由重建基金會及財政部分別捐贈專款新臺幣（下同）三十億元及八億元，交由信保基金提供信用保

證；信用保證總額度以不超過上開捐贈專款之十倍三百八十億元為限。專款之淨值如有不足以履行

信保基金之保證責任時，由財政部報經行政院同意後編列預算捐助之。本項業務結束時，其資產及

負債由國庫概括承受。 

四、信用保證貸款對象 

（一）九二一震災社區或集合式住宅受災戶依都市更新條例第十五條規定設立之都市更新團體。 

（二）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之九二一震災弱勢災民。 

五、信用保證貸款之類別、額度、期限及保證成數 

（一）類別：弱勢災民部分，包括修繕貸款、重建貸款、購屋貸款；都市更新團體部分，為辦理經

依法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所需之貸款。 

（二）額度：弱勢災民修繕貸款每戶最高一百五十萬元，重建及購屋貸款每戶最高三百五十萬元；

都市更新團體之信用保證貸款額度，以不願意或不能參與都市更新受災戶原應負擔之都市更

新費用為限，並以經依法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核列之金額為準

。 

（三）期限：以承貸金融機構核定之貸款攤還期限為準。但弱勢災民信用保證貸款最長不得超過二

十年；都市更新團體信用保證貸款最長不得超過五年。 

（四）保證成數：在送保貸款十成範圍內，由金融機構視個案需要，自行決定。 

六、金融機構查詢作業 

（一）金融機構審理弱勢災民借款人資格及辦理貸款作業，應依據中央銀行訂定之「九二一地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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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專款之提撥及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二）金融機構辦理都市更新團體貸款作業，應查明其有無當地直轄市，縣（市）都市更新主管機

關核發之立案證書及經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如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者，應要

求其提供權利變換計畫。 

（三）金融機構應向信保基金查詢借款人無重複申請信用保證後，方得辦理貸款；並應於貸款契約

中約定借款人有重複申請者，立即喪失貸款期限利益。 

（四）金融機構移送信保基金保證之貸款，得免徵提連帶保證人。 

七、移送信用保證程序 

金融機構移送信用保證者，應於撥付貸款後七個營業日內填送「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通知信保

基金追認保證；保證責任溯自授信日起生效。 

八、保證手續費 

保證手續費依移送信用保證之貸款金額乘以保證成數再乘以年費率千分之三計算，逐年計收，由本

信用保證專款及孳息負擔。 

九、信用保證案件逾期之處理 

（一）金融機構應於移送信用保證之貸款，到期未還或視同到期後二個月內通知信保基金。 

（二）貸款到期（含視同到期）借款人未能依約履行還本付息義務時，金融機構應即依一般銀行催

收作業措施催收。 

十、信用保證責任之履行 

貸款到期（含視同到期）屆期滿五個月，且金融機構已對債務人依法訴追並取得執行名義者，得檢

具相關憑證及催收紀錄等資料，向信保基金請求代位清償。 

十一、代位清償範圍 

（一）信用保證代位清償之責任範圍包含貸款本金、積欠利息、逾期利息及訴訟費用。但逾期利

息最長為六個月。 

（二）信用保證契約應約定金融機構對代位清償之請求權，以本項保證專戶之淨值為限，不及於

信保基金其他財產。 

十二、代位求償權之處理 

經信保基金交付代位清償款之案件，自代償之日起，金融機構對債務人之求償權，轉移予信保基

金。信保基金對於代位求償權之催收、執行及抵押物之處理，得委託送保金融機構繼續辦理，送

保金融機構不得拒絕；如有收回款項，應按保證成數比率匯還。 

十三、信用保證責任之免除 

金融機構移送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信保基金解除全部或一部之保證責任： 

（一）貸款對象、授信作業未確實依第六點規定辦理者，解除全部保證責任。 

（二）重建或購置之不動產達可設定抵押權時，未依約設定抵押權者，解除全部保證責任。 

（三）貸款資金用以收回承貸金融機構原有債權者，按保證金額占送保貸款金額比率解除保證責

任。 

（四）金融機構未依一般催收作業措施催收，或未於信保基金公函所訂期限內採取必要之催收措

施，且未於期限內告知未處理之理由，或未經信保基金同意逕行塗銷對債務人之抵押權或

撤銷假扣押、假處分，致影響授信收回者，解除全部保證責任。但金融機構能提出具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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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經信保基金認可足以核計影響收回數者，僅就影響金額解除保證責任。 

（五）金融機構未於授信撥付後七個營業日內填送「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通知信保基金者，解

除全部保證責任。但有具體理由經信保基金同意者，不在此限。 

十四、呆帳責任之免除 

公營金融機構處理本貸款信用保證業務之各級人員，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

逾期放款或呆帳，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其一部或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予以糾正

之處置；民營金融機構得比照辦理。 

十五、本要點之適用 

信保基金及金融機構辦理九二一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時，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震災及融資相關法令規定。 

 


